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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外汇、外债新规对外商投资房地产

的影响 

继 2012 年 11 月 21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

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

[2012]59 号，以下简称“59 号文”）后，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

又发布实施了一系列与外汇、外债管理相关的新规定，其中主要

包括 2013 年 5 月 10 日发布、5 月 13 日实施的《外国投资者境

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及其配套文件（汇发[2013]21 号，以

下简称“21 号文”），以及 2013 年 4 月 28 日发布、5 月 13 日实

施的《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汇发[2013]19 号，以

下简称“19 号文”）。 

我们认为，就外商投资房地产领域而言，59 号文、21 号文以及

19 号文主要是将此前不同时期散见于各个文件中的规定集中表 

述，并未有实质变化，详述如下： 

一、 21 号文 

21 号文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1. 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规定  

该规定共有 20 个条款，为促进和便利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而

制定，条文内容较为原则，侧重于外汇管理部门对境内直接投资的

登记、账户开立与变动、资金收付及结售汇等环节实施监督管理，

对外商投资房地产领域没有特别的规定。 

2. 废止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法规目录 

废止的相关法规共有 24 个，其中与房地产领域直接相关的 4 个规

定详见下表。我们认为，该 4 个废止规定对现行有效的外商投资房

地产领域相关规定应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废止法规对今后外商投资房地产领域的影响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第一批通

过商务部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产项

目名单。 

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

合司《关于下发第一

批通过商务部备案

的外商投资房地产

项目名单的通知》

（汇综发[2007]130

号） 

(2) 对2007年6月1日以后（含2007

年 6 月 1日，下同）取得商务主管部

门批准证书且通过商务部备案的外

商投资房地产企业，不予办理外债登

记和外债结汇核准手续。 

(3) 对 2007 年 6 月 1 日以后取得地

方商务主管部门批准证书但未通过

商务部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

各分局不予办理外汇登记（或登记变

更）及资本项目结售汇手续。 

尽管该法规被废止，但其他现行有效的法规中有相同或类似规定仍然需要遵循，主要有：

 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建设部于 2006 年 9 月 1日颁布并实施的《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

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6］47 号）第六条规定“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注册资

本未全部缴付的，或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或开发项目资本金未达到项目投资总

额的 35%的，不得向境外借用外债，外汇局不予办理外债登记和外债结汇核准 。”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于 2007 年 11 月 12 日颁布并实施的《关于外商投资房地产企

业外债登记有关问题的批复》（汇综复[2007]118 号）第一条规定“2007 年 6 月 1日（含）

以后增资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可在原未使用完的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以

下简称“投注差”）范围内按相关规定举借外债；若该企业增资后的投注差小于其增资前

的投注差，则其借用外债的总规模应不得超过其增资后的投注差。” 

 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07 年 5 月 23 日颁布并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规

范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业审批和监管的通知》（商资函[2007]50 号）第六条规定“外汇管

理部门、外汇指定银行对未完成商务部备案手续或未通过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外商投

资房地产企业，不予办理资本项目结售汇手续。” 

 19 号文中有相关要求（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21 号文第 3 部分“境内直接投资业务操作指引”要求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在办理相

关业务时必须提供商务部备案证明（详见下表）。 

1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

合司《关于实行网上

公布通过商务部备

案的外商投资房地

产项目名单的通知》

（汇综发[2007]138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从 2007 年 7 月起通

过网上服务平台向分局和外汇指定

银行公布通过商务部备案的外商投

资房地产项目名单，不再发纸质文

件。 

相关官方网站不公布通过商务部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产项目名单，但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1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

合司《关于下放外国

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外国投资者竞标

土地使用权专用外汇保证金账户的

尽管该法规被废止，但对外商投资房地产领域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理由如下：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发布、12 月 17 日实施的《关于进一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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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竞标土地使

用权专用外汇保证

金账户、外国投资者

产权交易专用外汇

保证金账户审批权

限的通知》（汇综发

[2008]130 号） 

审批权限下放各分局，由各分局核准

开立外国投资者竞标土地使用权专

用外汇保证金账户。 

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2]59 号），取消原“外国投资者竞

标土地使用权的保证类专用外汇账户”，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保证金专用账户”；取消

对保证金专用账户的核准制，改为登记制。而该废止通知的内容是关于核准权限的下放，

因此该废止通知在废止之前因与新规定不符而事实上已不适用。 

 根据匿名电话咨询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外资科的情况，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

用于支付竞标土地使用权保证金的账户的开户主体为项目所在地的规划、国土部门，并不

需要由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自行申请上述保证金账户。 

18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

合司《关于外商投资

房地产企业外汇登

记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2009]42

号） 

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可通

过商务部官方网站查询检索已通过

商务部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

名单，并据此办理外商投资房地产企

业外汇登记和资本项目结售汇业务。

相关官方网站不公布通过商务部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产项目名单，但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3. 境内直接投资业务操作指引 

该操作指引共规定了 23 项业务，其中对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有

特殊要求的主要有 3 项，均要求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在办理相关

外汇业务时提交商务部门的备案证明。该等要求与现行有效的相

关规定相一致，因此，我们认为，相关操作指引对现行有效的外

商投资房地产领域相关规定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序号 名称 办理要求 21 号文颁布实施之前相对应的主要规定 

1.2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基本信息登记 

外资房地产企业另需提交已通过商

务部备案的证明材料。 

1.3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

内企业办理外商投

资企业基本信息登

记 

外资房地产企业另需提交已通过商

务部备案的证明材料。 

1.4 外商投资企业基本

信息登记变更、注销 

办理外资房地产企业外方增资变更、

中国投资者向外国投资者转让股权，

或者外商投资企业营业范围增加房

地产开发的，另需提交已通过商务部

备案的证明材料。 

 建设部、商务部等六部委于 2006 年 7 月 11 日颁布并实施的《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

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建住房[2006]171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建设部于 2006 年 9 月 1日颁布并实施的《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

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6］47 号） 

 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07 年 5 月 23 日颁布并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规

范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业审批和监管的通知》（商资函[2007]50 号） 

 商务部于 2008 年 6 月 18 日颁布、7月 1日实施的《关于做好外商投资房地产业备案

工作的通知》（商资函[2008]23 号） 

 商务部办公厅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颁布并实施的《关于加强外商投资房地产业审批

备案管理的通知》（商办资函[2010]1542 号） 

此外，经匿名电话咨询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外资科，2013

新规定（以及 2012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改进

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2]59 号））对于

外商投资房地产领域的外汇管理操作基本没有影响，此前颁布实

施并现行有效的关于外商投资房地产领域的相关规定仍需要执

行，特别是在办理外汇相关登记时需提交商务部备案证明。 

二、 19 号文 

19 号文中直接与外商投资房地产相关的内容，主要是其附件 2 

《外债登记管理操作指引》之第一项“非银行债务人办理外债签约

登记”。 

根据上述“非银行债务人办理外债签约登记”操作指引之“审核原

则”一栏的要求，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在办理“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

的外债”时应遵循三项管理原则，其中一项原则即为“汇综发

[2007]130 号1”通知中有关外债的规定，其余两项管理原则，则是

对现有有效的相关规定的延续和补充（详见下表）。因此，我们认

为，19 号文对外商投资房地产领域亦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19 号文关于“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的外债”的管理原则 19 号文颁布实施之前的相应规定 

（1） 对 2007年 6月 1日(含)以后取得商务主管部门批准证书且通过商务

部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不予办理外债签约登记手续2。 

原则（1）是“汇综发[2007]130 号”通知中的内容。尽管该通知已被废止，但外

汇管理部门仍将其第一条中与外债登记相关的规定作为管理原则之一（参见注释

2、3）。 

 

（2） 对 2007 年 6 月 1 日(不含)以前成立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可在原

“投注差”范围内按相关规定举借外债；增资后“投注差”小于其

增资前“投注差”的以增资后“投注差”为准的。开发项目资本金

未达到项目投资总额 35％的，不得借用外债，外汇局不予办理外债

签约登记手续。 

原则（2）和（3）是对其他现行有效的相关规定的延续和补充。 

上述其他现行有效的相关规定主要有：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于 2007 年 11 月 12 日颁布并实施的《关于外商投资

房地产企业外债登记有关问题的批复》（汇综复[2007]118 号）第一条规定“2007

年 6 月 1 日（含）以后增资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可在原未使用完的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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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注册资本未全部缴付的，或未取得《国有土地

使用证》的，或开发项目资本金未达到项目投资总额 35％的，不得

借用外债，外汇局不予办理外债签约登记手续。 

与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以下简称“投注差”）范围内按相关规定举借外债；若

该企业增资后的投注差小于其增资前的投注差，则其借用外债的总规模应不得超

过其增资后的投注差。” 

 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建设部于 2006 年 9 月 1 日颁布并实施的《关于规范房地

产市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6］47 号）第六条规定“外商投资

房地产企业注册资本未全部缴付的，或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或开发项

目资本金未达到项目投资总额的 35%的，不得向境外借用外债，外汇局不予办理

外债登记和外债结汇核准 。” 

 

 
                                                        
1 汇综发[2007]130 号”通知在 21 号文中被明确列为废止规定（序号为 11），19 号文仍然引用该通知，形式上有失严谨。 
2 该原则与“汇综发[2007]130 号”通知第一条之规定相同。尽管“汇综发[2007]130 号”通知在 21 号文中被明确列为废止规定，但根据我们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司外债处匿名电话咨询的结果，19 号

文中关于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的外债管理的该等原则是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提出的管理要求，并非依据“汇综发[2007]130 号”通知而确定。 
 
 
 
 
 
 
 
 
 

 


